附件2

代理机构信息登记承诺函

我单位已具备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34号）规定的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条件和能力，在天津智慧住房建设综合服务平台进行信息登记工作。现郑重承诺：
（一）我单位信息登记过程中所提供的企业、人员信息，各类证件、证书及证明材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信息发生变更的，依法及时更新信息。同意将所登记的企业、人员信息向社会公布。
（二）我单位及从业人员从事招标代理业务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不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，主动接受监督管理。
（三）我单位未聘用已受聘于其他代理机构的从业人员，我单位从业人员未同时在两个以上代理机构从事招标代理业务，未以他人名义从业。

（四）我单位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，并就委托事宜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关于招标人的规定。受委托过程中，拒绝招标人提出的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委托事宜。

（五）我单位以及法定代表人、从业人员未因违反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七条等规定被禁止从事招标代理业务。
（六）若未遵守本承诺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